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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开展2016年度“安徽省留学回国人员

创新创业扶持计划”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省直有关单位：
根据《关于印发<安徽省留学回国人员创新创业扶持计划>的通知》（皖人社秘〔2015〕318号）精神，按照人社部关于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和科技活动项目资助的工作要求，决定开展2016年度“安徽省留学回国人员创新创业扶持计划”（以下简称“留学人员扶持计划”）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项目

“留学人员扶持计划”包括“留学人员创新项目择优资助计划”


和“留学人员来皖创业启动支持计划”。“留学人员创新项目择优资助计划”分为重点项目和启动项目，对入选的重点项目和启动项目，分别给予10-20万元、5-10万元资金扶持；对入选创业启动支持计划的企业，给予20-30万元创业扶持资助。同时，在入选的省级项目和企业中择优遴选一批上报人社部，申请国家级留学人员扶持项目。
二、申报条件

“留学人员扶持计划”的扶持对象，主要从我省各类企事业单位从事创新创业的留学回国人员项目和创业企业中产生。留学人员回到国内时间一般不超过5年，年龄一般在45周岁以下，近三年内未获该项资助的。
申报“留学人员创新项目择优资助计划”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一）2年以上境外学习或科研工作经历，在境外取得硕士及以上学位或在海外高校、科研机构或企业机构有正式教学、科研或工作职位；

（二）能独立主持研究开发工作，具有成为我省该领域学术或技术带头人的发展潜力；

（三）申报项目属于国内或省内该领域领先水平或填补省内空白，具有应用开发前景，可产生良好经济社会效益;

（四）申报项目直接服务于全省主导产业或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其中启动项目主要资助近3年内来皖启动某一学科或技术领域研究的留学人员。

申报“留学人员来皖创业启动支持计划”项目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一）一般要由留学人员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或留学人员自有资金（含技术入股）及海内外跟进的风险投资占企业总投资或总注册资本的25%以上；

（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或发明专利，技术创新性强，具有市场应用前景；

（三）熟悉相关领域国际规则，有经营管理能力，有海外自主创业经验；

（四）企业注册时间不超过3年；

（五）企业注册资本现金资产不低于50万元人民币；

（六）企业法人诚信守法，无违法犯罪记录。

三、申报材料

各地、各单位请于2月24日前，将下述申报材料报送至省人社厅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逾期不再受理。所有材料均需扫描成电子文档，由各市、各单位收集汇总后统一报送，不受理个人报送材料。
1.推荐申报情况报告，请注明联系人和联系电话；
2.申请表（请自行登录安徽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网站公示公告栏下载）和相关附件证明材料装订成册（需提供一份纸质版）；

3.汇总表（请自行登录安徽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网站公示公告栏下载）。
四、有关要求

1.各地、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好中选优，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认真组织推荐本地区、本系统内符合条件的项目和人选。推荐单位、申报人选要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2.加大对留学人员创业园的支持。2016年度“留学人员扶持计划”将对省级以上留学人员创业园内的企业和项目进行适当倾斜，省级以上留学人员创业园内的企业请在申报材料中注明。
3.注重向制造业重点领域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倾斜。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加快“调转促”4105行动计划，2016年创业启动支持计划将向新一代信息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生物医药、现代农业机械装备、现代物流等重点领域和产业倾斜。

4.健全项目绩效评价机制。凡在2015年度获得资助的单位和个人，需于2月24日前将项目绩效评价报告和专项资金使用情况报省人社厅，作为2016年度安排经费的重要依据。
五、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吴笑梅    联系电话：0551-62663218（传真）

电子邮箱：wxm2602109@163.com

联系地址：合肥市长江中路333号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专技处
邮   编：230061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16年1月27日
任予赞








共4页








PAGE  
2

